
官斥3年死亡恐嚇邪惡 若非區院刑限必判入獄16年

攻心計「女魔頭」勒索富商囚7載

A6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重 要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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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奧巴馬今日發表刺激就業的經濟方

案，方案投入金額將由3000億美元加碼至4000

億美元。美國經濟萎靡不振、失業率居高不

下，奧巴馬推出新的刺激經濟方案、促進就業

勢在必行，有助挽回市場信心，亦是其爭取連

任的重要一步。然而，方案能否成功落實，關

鍵還是在於民主、共和兩黨能否放棄政爭，吸

取提升美債上限談判僵持的教訓，轉而攜手合

作挽救經濟、穩定國家，否則只會對美國經濟

和國民信心再次造成沉重打擊。

與之前靠量寬政策向市場大量注資的方案相

比，此次方案明確針對實體經濟和促進就業，

當中包括動用約500億用於推動建造學校、修建

基礎設施，另向招聘失業人士的企業提供稅務

優惠，涉及300億美元。當前失業率高企不但進

一步加劇對美國經濟的悲觀情緒，更成為影響

奧巴馬能否成功連任的關鍵因素。有經濟學家

估計，若這數千億美元的大計能夠兌現的話，

美國失業率可望從目前的9.1%降到8.1%。市場對

奧巴馬的新方案反應正面，期望美國經濟出現

新氣象。

此次方案超過一半資金用於延長勞工減稅和

失業救濟，其餘才是用於提振經濟，刺激力度

明顯不足；而且資金主要投向公共工程，而作

為就業市場主力的中小企未能受惠，相信美國

的就業問題短期內難有大起色。因此，奧巴馬

還要下功夫、想辦法如何將資金引向實體經

濟，以全盤、長遠的經濟刺激方案幫助實業走

出困境、創造更多就業職位。　

此項方案備受關注，還在於美國大選臨近，

社會日益政治化，推出新刺激經濟方案可能再

次掀起政治角力戰。一方面，奧巴馬的民望每

下愈況，亟需倚重此方案背水一戰，美國媒體

透露，奧巴馬已向共和黨施壓，「我們就等

看共和黨人是否會把國家利益置於政黨之

上」；另一方面，共和黨肯定不會讓奧巴馬獨

攬好處、重佔上風，數千億美元的刺激經濟方

案要順利落實相信困難重重。不久前提升美債

上限的談判久久拉鋸，僵持不下，導致美債的

主權評級歷史性地被下調，引發環球市場恐

慌、美國國家形象和經濟穩定性大打折扣。如

果此次刺激經濟方案重蹈覆轍，再陷政爭泥

淖，美國經濟必受重創。兩黨理應吸取前車之

鑒，以國家經濟穩定、國民利益的大局為重，

放下歧見，共同推動經濟復甦，帶領國家走出

困局。 (相關新聞刊A11版)

一名女子昨晨騎單車上班在工作醫院附近過

馬路時，遭一輛專線小巴撞倒捲入車底傷重身

亡，成為同區4日內第2宗小巴輾斃騎單車人士

意外。單車奪命意外連續發生並非偶然，反映

本港的單車安全規管存在極大漏洞。雖然目前

有法例管束單車行駛安全，但執行卻形同虛

設。當局必須汲取血的教訓，加強對單車安全

監管，並且嚴厲執法，確保單車人士與其他司

機一樣遵守交通法例。同時，本港地狹車多，

當局應考慮禁止單車進入繁忙路段，而只准在

單車徑及指定路段行車，以策安全。

兩宗致命意外都涉及同一路段同一路線的

小巴，當中固然反映部分小巴司機駕駛時粗

心大意，但一些單車人士未有嚴格遵守交通

規則，漠視路面安全也是重要原因。事發現

場豎有「駛單車者到此下車，由附近行人線

過路」的黃色警告牌，但騎單車者往往沒有

遵守有關規定，容易造成意外。連續兩宗致

命車禍正暴露了本港對於單車安全的管制猶

如無牙老虎。

根據警方數字，今年頭半年因騎單車受傷

的人數高達946人，並造成8人死亡，當中並

未計及近日的兩位死者，而同期因電單車意

外死亡的人數有5人。本港騎單車的危險性竟

較騎電單車為高，原因正是電單車有嚴格規

管，相反單車卻付之闕如。目前《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條例》、《道路使用者守則》等

都有訂明單車人士的守則，觸犯法例者可被

罰款甚至被監禁，但徒有法例卻沒有執法自

然難有阻嚇力。當局一直未有將單車視作一

般車輛規管，騎單車只視作市民休閒的活

動，令不少騎單車者對道路安全疏忽大意，

在熙來攘往的車道隨時可見到不少單車左穿

右插，險象環生。

單車是環保、健康、廉價的交通工具，但

在越來越多人投入單車族的同時，當局卻未

有提供相應的配套，包括單車徑等硬件配套

等。當局除了因應情況增建單車徑之外，更

重要的是檢討現時的安全法規，將單車視作

一般車輛般規管。同時，本港彈丸之地，市

區路窄車多，不可能如其他地方在路面上增

設單車通道，當局應考慮將一些人車繁忙的

區域列作禁駛單車區，單車如要在路上行駛

只能在有單車徑及許可的地區內，並須做足

安全措施及遵守交通法例，以減低意外風

險。 (相關新聞刊A6版)

挽救經濟 美兩黨須吸收美債教訓 加強單車規管 堵塞安全漏洞

■昨在亞公角街失事撞死踩單車過路女
子的小巴同樣是行走803線。

■小巴司機涉「危險駕駛導
致他人死亡」被捕。

沙田同線小巴 4日輾斃2單車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億萬富豪X先
生邂逅酒吧女公關，詎料惹來一段「孽緣」，
過去4年來被對方恐嚇殺害全家，勒索逾億元

「掟煲費」，並揚言「要令Ｘ身邊一個一個人死
先⋯⋯」。

法官昨日在庭上指出，被告案發時在跑馬地
Piano Bar任職女公關，2006年9月在酒吧內認識
Ｘ富商，2人即發展為親密關係，同年底Ｘ富商
每月支付6萬至8萬元生活費給被告，並替被告支
付畢架山帝景軒物業單位的租金，Ｘ富商每星期
會在被告單位留宿3至4晚。直至2007年8月，2人
的「蜜月期」過後，Ｘ因不滿被告不斷苛索款
項，而向被告提出分手，當Ｘ拒絕支付金錢予被
告，被告便出言威脅會傷害Ｘ的妻女，甚至致電
予Ｘ妻子，又帶備利刀跑到Ｘ跑馬地的寓所，多
次按門企圖入內。

妻受威脅「瘋癲」患嚴重抑鬱
法官指被告更到Ｘ的公司搗亂，拔出生果刀揚

言要和Ｘ「同歸於盡」，後來被告得知Ｘ報警
後，便用利刀自割手腕，Ｘ為了逃避被告的纏
擾，藉 每年一次入院全身檢查，躲在醫院，但
被告卻出現在醫院，繼續向Ｘ施壓，Ｘ當時的身
體及精神陷於崩潰，睡在床上蓋上三張棉被，四
肢仍在「顫抖」，Ｘ妻子因驚怕女兒的人身安全

受威脅，以致「瘋癲」患上嚴重抑鬱症。
Ｘ富商在莫大的精神壓力下，從醫院駕車到被

告寓所，期間發現床上藏有利刀時質問對方，被
告揚言「把刀是用來殺你」，嚇得Ｘ跑8層樓梯，
掛在胸口的心臟探測儀跳至一分鐘176下。Ｘ每
當心臟無法支持下唯有「投降」，簽發支票給被
告。

被告更對Ｘ富商訂下「規條」，要Ｘ睡醒12小
時內覆電給她，Ｘ在庭上一度無奈指出「我每朝
起身都有被告30個未接來電」，令他成為被告的

「精神俘虜」。

Ｘ投訴公司及Y照片被刊登
另外綜合庭上證供，被告又涉在深圳綁架X的

生意拍檔Y先生，圖引X現身。X自言受盡被告折
磨，直言「我不敢不見她(被告)，甚至我不敢不
跟她做愛。」

2008年初，被告表示有了Ｘ的骨肉，要求Ｘ付
錢讓她到加拿大待產，但據X所知，被告從沒有
誕下所指嬰孩。X又供稱，面對被告令他「做了
很多好傻的事」，例如在家中添置大量滅火筒，
又聘請私家偵探跟蹤自己等。

而在案件審訊期間，X曾投訴有報章刊登其公
司照片及他與Y先生的照片，因事件或涉「藐視
法庭」，法官指示控方展開調查。

酒吧孽緣累全家 Ｘ嚇到「不敢不做愛」

■圖勒索X
富商1億多
元被告祁香
艷10項罪名
全部成立被
判監7年後
由囚車載走
服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因
勒索X富商鉅款而引起全城注目的38
歲酒吧女公關祁春豔，昨晨聞悉10
項罪名全部成立判囚7年後，即在犯
人欄內雙手掩面嚎哭，一度情緒失
控，需由2名女懲教人員扶起拉入法
庭囚室，但其哭聲仍傳至庭外。

據悉，祁春豔認為7年監禁過重，
且7年已是區院最高刑期，即使她提
出減刑上訴，成功與否都不會出現

「求減得加」情況，故她已指示律師
提出上訴，包括推翻定罪及要求減
刑。而祁上訴期間，相信仍會安排
在大欖女子懲教所服刑。

曾違反居留條件被罰款
於1973年6月4日在黑龍江出生的祁

春豔，1996年結婚，育有一女，丈
夫早年病逝，祁2000年來港居住，
女兒現年16歲，在英國讀書，祁於
1997年因違反居留條件而被罰款，
1998年因協助教唆非法入境者逗留
再惹官非，在裁判法院被判罰款。

不滿傳媒刊被告樣貌
辯方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昨求情指

出，本案自審訊以來，傳媒也以大
篇幅廣泛報道，記者甚至到屯門大
欖女子監獄拍下被告的照片，在報
章頭版刊登其樣貌，此舉致令被告
成為「受害人」，某程度對她的年幼
女兒造成一定的影響。被告來港後
曾在酒吧任職女公關，自2006年中
認識Ｘ富商後，被告再沒有在酒吧
工作，轉從事「水貨」生意，包括
水貨手袋及首飾，被告憑 經營水
貨生意的收入，除了供養女兒留學
英國，亦需要供養在內地的父母。

辯方強調今次事件純因被告和Ｘ
富商「情海翻波」，期間Ｘ對被告說
出一些傷透她心的言語，在激動下

被告才有如此反應，事實上被告一直想與Ｘ復
合，不幸被告的行為「過火」而釀成今次事件，
希望法庭姑念被告面對的所有控罪都源於同一事
件而給予同期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Ｘ富商「酒吧孽緣」

被勒索近1.4億元案審結，主審法官鮑理賢昨裁定酒

吧女公關祁春豔10項勒索及妨礙司法公正罪名全部

成立，重囚7年。法官並嚴斥祁春豔為邪惡的「女魔

頭」，多年來不斷對Ｘ作出「死亡恐嚇」，簡直是

「惡毒、殘酷、無情、攻心計及危險人物。」並強

調，若非區域法院的最高判刑權限為7

年，他誓必判被告入獄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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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理賢法官昨僅花了半小時宣讀判詞內容，表明案中Ｘ及Ｙ
先生均是誠實可靠的證人，相反女被告是一名「大話精」，法庭
深信女被告「假裝」懷有Ｘ富商的骨肉，藉此向Ｘ富商苛索巨
額1億港元。被告的所作所為，儼如英國一宗案例中所指，勒索
罪行是極度「醜陋」及「企圖扼殺受害人的心靈」，本案被告於
3年來對Ｘ富商的連串死亡恐嚇，令Ｘ無論在身體，情緒及精神
上都蒙受極大的痛苦和創傷。

「假裝」懷骨肉恐嚇「升級」
法官指被告於2009年2月由加拿大返港後，更逐步把恐嚇勒索

「升級」，甚至將矛頭指向Ｘ的生意夥伴Ｙ和Ｚ先生，更揚言若Ｘ
不付款，她及其同黨會傷害Ｘ、Ｙ和Ｚ的妻兒，被告更表明若自
己失手被擒，她在內地的同黨仍會繼續「追殺」Ｘ、Ｙ、Ｚ。

收富商400萬仍「死心不息」
法官形容，「我擔任區域法院法官多年，處理過無數案件，

從未遇上案中被告如此的『邪惡、殘酷、無情、攻心計及危
險』」，本案實屬罕有，被告於初期收取了Ｘ富商400萬港元後，
仍「死心不息」，變本加厲，把恐嚇勒索行為升級，正如Ｘ富商
在庭上作供所指，當他知道被告返港後，有感「天塌下來」，不
知所措，故法庭在判刑方面把涉及2007及2008年的勒索罪判囚5
年，妨礙司法公正罪名判監4年，而牽涉2009年的勒索罪則囚7
年，由於區域法院的最高判刑權限僅是入獄7年，令法庭無法將
罪行分期執行，判被告入獄16年，只好下令將10項罪名均同期
執行，即入獄7年。

法官不接受辯方指為復合
現年38歲被告祁春豔，被控9項勒索Ｘ富商共1.39億元，被告

成功收取1千萬港元，以及另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名，即指令Ｘ
先生勿就一宗毆人案向警方提供證人書面供詞，全部控罪發生
於2007年12月至2009年10月2日。

法官鮑理賢昨在判案時指，並不接受辯方所指被告一直以來
只想與Ｘ富商復合，才幹出此等錯誤行為，現考慮被告在事件
對Ｘ，其家人及Ｙ和Ｚ等造成的傷害等，乃判被告區院最高的7
年囚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瑞麟、杜法祖）沙田
醫院一名「病人服務女助理」，昨晨踏單車上班
沿醫院附近過馬路時，遭一輛專線小巴撞倒捲入
車底，拖行逾20米後壓在車輪下傷重身亡，成為
同區4日內第2宗小巴輾斃騎單車人士意外。無獨
有偶，事件均涉及同一路線的小巴。警方事後以
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拘捕肇事小巴司機，
並將小巴拖走檢驗，調查是否有人違例或超速肇
禍。

醫院服務助理 喪夫珍姐遇難
女死者廖鳳珍、46歲，人稱「珍姐」，2002年

開始在沙田醫院工作，任職物理治療病房的病人
服務助理，朝8晚6工作，月入9千多元。有同事
透露「珍姐」為人和善，年前喪夫，育有2子
女。

肇事專線小巴司機姓黃、59歲，因涉「危險駕
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扣查。他所駕803號線專

線小巴行走馬鞍山利安至大圍顯徑，同線另一輛
小巴於本月5日途經大涌橋路時，亦曾將一名踏
單車橫過馬路的釣魚郎撞倒死亡。

昨日事發現場為沙田亞公角街往馬鞍山方向近
漁民新村對開的行人過路處，上址兩邊均豎有

「駛單車者到此下車，由附近行人線過路」的黃
色警告牌。

小巴急剎衝前遺20米胎痕
昨晨7時50分，肇事專線小巴滿載乘客駛至上

址時，姓黃司機報稱一婦突踏 單車衝出馬路，
他收掣不及將婦人撞倒並捲入車底，再衝前約20
米才停下，路面留下長長剎車胎痕，當他下車察
看時，發現婦人被壓在右頭輪下重傷昏迷，立即
報警求助。

消防員接報到場將女傷者救出，送院搶救延至
早上8時42分證實不治。女事主10餘名親友趕到
醫院驚悉噩耗，傷心不已。警員事後封鎖現場調

查，發現被撞單車留在小巴車後約20米路面嚴重
扭曲變形，手柄亦斷開。有乘客則向警員投訴，
小巴上的車速顯示儀在事發時並無操作，故無法
知道當時小巴的車速。

警方新界南交通部特別調查隊主管陳鴻耀表
示，初步根據現場剎車胎痕估計，肇事小巴當時
車速不算快，但會拆走小巴上的車速記錄儀提取
事發一刻的車速記錄，以確定小巴當時有否超
速。至於有乘客指當時車速顯示儀關閉，他稱警
方仍可根據電腦記錄知道當時的車速，並會調查
司機有沒有違例，以及小巴機件有無問題等。

釣魚翁過路撞飛6米外身亡
本月5日早上9時42分，一名55歲姓蔡釣魚

郎，帶備釣魚工具踩單車往垂釣，自沙田沙角
街駛出大涌橋路過馬路時，被一輛803號專線小
巴撞至飛彈5至6米外身亡，肇事50歲姓許小巴
司機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死者的摺 單車亦被輾
毀。小圖為慘死小巴輪下
的醫院員工廖鳳珍。


